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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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赴康复中心开展爱心慰问

党员政治生日贺卡 赴照料中心开展爱心慰问

爱心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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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

公司十四周年庆 组织员工春游

组织员工秋游 成立女工关爱室

工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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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举办“我和我的祖国”演讲比赛

举办青年喜乐会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青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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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概要
【投保基金筹集和使用】

2019年，投保基金累计筹集金额为88.703亿元，其中，交易经手费24.257亿元，占

27.35%；证券公司上缴基金22.642亿元，占25.53%；申购冻结资金利息0.270亿元，占

0.30%；利息收入（包括基金存款及贷款利息）39.156亿元，占44.14%；基金投资收益

0.616亿元，占0.69%；有关责任方追偿收入和破产财产清偿收入0.828亿元，占0.93%；其

他收入0.934亿元，占1.05%。

2019年，投保基金公司累计使用投保基金净额21.733亿元，其中，风险处置支出0.020
亿元；风险监测支出0.261亿元；其他支出21.452亿元。

【证券公司分类与上缴基金】

2019年，证券公司累计按证监会批准的缴纳比例上缴投保基金22.642亿元，其中，AA
类证券公司缴纳7.680亿元，A类证券公司缴纳6.263亿元，BBB类证券公司缴纳5.124亿
元，BB类证券公司缴纳1.653亿元，B类证券公司缴纳0.647亿元，CCC类证券公司缴纳

0.729亿元，CC类证券公司缴纳0.149亿元，C类证券公司缴纳0.384亿元,D类证券公司缴

纳0.012亿元。

交易经手费

有关责任方追偿收入和破产财产清偿收入

证券公司上缴基金

申购冻结资金利息

接受捐赠

利息收入（包括基金存款及贷款利息）

其他收入

基金投资收益

受偿资产处置净收入

收到退回已拨付风险处置基金

27.35%
0.93%

25.53%
0.30%
0.00%

44.14%
1.05%
0.69%
0.00%
0.00%

 图一 ����年投保基金筹集情况图

 
AA
A
BBB
BB
B
CCC
CC
C
D

33.92%
27.66%
22.63%
7.30%
2.86%
3.22%
0.66%
1.70%
0.05%

图二 证券公司分类与上缴基金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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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受偿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底，共有24家证券公司进行了破产财产分配。投保基金公司共受偿现

金43.548亿元（包括代财政部管理的债权受偿现金0.065亿元）、受偿股票11只、基金1
只；投保基金公司代财政部管理的债权受偿股票2只。

【发放投保基金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底，投保基金公司累计向24家被处置证券公司发放投保基金225.302
亿元，其中，用于弥补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162.746亿元，占发放总额的72.23%；用于

收购个人债权62.556亿元，占发放总额的27.77%。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基本情况】

账户清理工作：截至2019年12月底，共有24家被处置证券公司完成了账户清理工作，占

全部被处置证券公司（24家，下同）的100%。

第三方存管工作：截至2019年12月底，共有24家被处置证券公司完成了第三方存管工

作，占全部被处置证券公司的100%。在全部被处置证券公司的624家营业部中，共624家营

业部完成上线，占全部营业部数量的100%。

证券类资产处置工作：截至2019年12月底，24家被处置证券公司的证券类资产转让工作

已全部完成。

司法破产工作：截至2019年12月底，共有24家（占比100%）被处置证券公司的司法破产

已被法院受理。
图四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进度

已完成 100%

清理中 0%

已完成 100%

实施中 0%

已转让 100%

论证中 0%

已受理 100%

协商中 0%

第三方存管账户清理 证券类资产处置 司法破产

图三 发放投保基金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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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一

 投
保

基
金

筹
集

和
使

用
情

况

项
目

行
次

本
年
数
据

上
年
数
据

行
次

本
年
数
据

上
年
数
据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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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人
民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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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贷
款

   
1、

期
初
再
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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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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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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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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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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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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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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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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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证
券
交
易
结
算
资
金
缺
口
。

单
位
：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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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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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四

 证
券

公
司

风
险

处
置

基
本

情
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德
恒
证
券

恒
信
证
券

中
富
证
券

汉
唐
证
券

闽
发
证
券

大
鹏
证
券

亚
洲
证
券

北
方
证
券

五
洲
证
券

民
安
证
券

武
汉
证
券

甘
肃
证
券

昆
仑
证
券

广
东
证
券

天
勤
证
券

西
北
证
券

华
夏
证
券

兴
安
证
券

河
北
证
券

新
疆
证
券

20
04
年

9月
3日

20
04
年

9月
3日

20
04
年

9月
3日

20
04
年

9月
3日

20
04
年

10
月

16
日

20
05
年

1月
14
日

20
05
年

4月
29
日

20
05
年

5月
27
日

20
05
年

6月
10
日

20
05
年

6月
10
日

20
05
年

8月
5日

20
05
年

8月
26
日

20
05
年

10
月

21
日

20
05
年

11
月

4日

20
05
年

11
月

25
日

20
05
年

12
月

9日

20
05
年

12
月

16
日

20
05
年

12
月

30
日

20
06
年

1月
13
日

20
06
年

2月
17
日

上
海
专
员
办

湖
南
证
监
局

上
海
专
员
办

深
圳
证
监
局

福
建
证
监
局

深
圳
专
员
办

上
海
专
员
办

上
海
证
监
局

河
南
证
监
局

广
东
证
监
局

湖
北
证
监
局

甘
肃
证
监
局

青
海
证
监
局

深
圳
专
员
办

北
京
证
监
局

宁
夏
证
监
局

北
京
市
政
府

上
海
专
员
办

河
北
证
监
局

新
疆
证
监
局

14 7 13 22 29 31 48 20 7 17 25 9 5 58 13 20 87 23 38 24

华
融
公
司

华
融
公
司

上
海
证
券

信
达
公
司

东
方
公
司

长
江
证
券

华
泰
证
券

东
方
证
券

东
海
证
券

国
信
证
券

广
发
证
券

海
通
证
券

光
大
证
券

安
信
证
券

国
元
证
券

南
京
证
券

无

海
通
证
券

广
发
证
券

宏
源
证
券

华
融
公
司

华
融
公
司

高
朋
律
师
事
务
所

信
达
公
司

东
方
公
司

中
审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金
诚
同
达
律
师
事
务
所

立
信
长
江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中
兴
宇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金
杜
律
师
事
务
所

昌
久
律
师
事
务
所

赛
德
天
勤
律
师
事
务
所

观
韬
律
师
事
务
所

中
审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兰
台
律
师
事
务
所

君
泽
君
律
师
事
务
所

信
达
公
司

大
成
律
师
事
务
所

邦
信
阳
律
师
事
务
所

华
证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中
审

中
审

南
方
民
和

天
健
华
天

天
健
华
天

中
审

中
审

中
审

中
兴
宇

中
兴
宇

武
汉
众
环

德
勤
华
永

大
华

中
审

兴
华

天
健
华
天

中
审

天
健
华
天

中
天
华
正

华
证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14 7 13 22 29 31 48 20 7 17 25 9 5 58 13 20 87 23 38 24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华
融
证
券

华
融
证
券

上
海
证
券

信
达
证
券

东
兴
证
券

长
江
证
券

华
泰
证
券

东
方
证
券

东
海
证
券

国
信
证
券

广
发
证
券

海
通
证
券

光
大
证
券

安
信
证
券

国
元
证
券

南
京
证
券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海
通
证
券

广
发
、
财
达

宏
源
证
券

已
受
理

已
受
理

已
终
结

已
终
结

已
终
结

已
终
结

已
受
理

已
受
理

已
受
理

已
终
结

已
受
理

已
终
结

已
终
结

已
终
结

已
终
结

已
终
结

已
受
理

已
受
理

已
受
理

已
终
结

上
海
一
中
院

长
沙
中
院

上
海
二
中
院

深
圳
中
院

福
州
中
院

深
圳
中
院

上
海
二
中
院

上
海
二
中
院

洛
阳
中
院

广
州
中
院

武
汉
中
院

兰
州
中
院

西
宁
中
院

广
州
中
院

北
京
一
中
院

银
川
中
院

北
京
二
中
院

哈
尔
滨
中
院

石
家
庄
中
院

乌
鲁
木
齐
中
院

20
07
年

11
月

9日

20
07
年

8月
21
日

20
07
年

9月
17
日

20
07
年

9月
7日

20
08
年

7月
18
日

20
06
年

1月
24
日

20
07
年

5月
31
日

20
07
年

3月
12
日

20
06
年

9月
4日

20
07
年

11
月

30
日

20
08
年

1月
11
日

20
07
年

12
月

7日

20
06
年

11
月

11
日

20
08
年

1月
2日

20
07
年

9月
15
日

20
07
年

1月
11
日

20
08
年

7月
31
日

20
07
年

10
月

18
日

20
07
年

7月
24
日

20
08
年

2月
26
日

首
都
机
场

退
出
重
组

被
处
置

证
券
公
司

名
称

处
置
时
间

牵
头
处
置

机
构

营
业
部

数
量

托
管
公
司

行
政
清
理
机
构

（
清
算
组
）

专
项
审
计

机
构

账
户

清
理

第
三
方
存
管

状
态

上
线

家
数

证
券
类
资
产
处
置

状
态

受
让
方

司
法
破
产

状
态

受
理
法
院

公
告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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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证
券

公
司

风
险

处
置

基
本

情
况

说
明
：

“其
他

”类
中
南
方
证
券
、
辽
宁
证
券
由
人
民
银
行
直
接
拨
付
再
贷
款
，
不
由
投
保
基
金
公
司
承
担
；
健
桥
证
券
、
大
通
证
券
、
第
一
证
券
、

巨
田
证
券
和
中
期
证
券
不
使
用
投
保
基
金
再
贷
款
。

序
号 21 22 23 24 其
他

中
关
村
证
券

中
科
证
券

天
同
证
券

天
一
证
券

南
方
证
券

辽
宁
证
券

健
桥
证
券

大
通
证
券

第
一
证
券

巨
田
证
券

中
期
证
券

20
06
年

2月
24
日

20
06
年

2月
24
日

20
06
年

3月
17
日

20
06
年

7月
7日

20
04
年

1月
2日

20
04
年

10
月

22
日

20
06
年

3月
24
日

20
06
年

4月
30
日

20
06
年

6月
2日

20
06
年

10
月

13
日

20
06
年

11
月

24
日

深
圳
专
员
办

深
圳
专
员
办

山
东
证
监
局

宁
波
证
监
局

证
监
会

深
圳
市
政
府

人
民
银
行

陕
西
证
监
局

证
监
会
机
构
部

广
东
证
监
局

深
圳
专
员
办

证
监
会

江
苏
省
政
府

14 23 57 20 74 21 12 19 16 16 9

安
信
证
券

安
信
证
券

齐
鲁
证
券

光
大
证
券

行
政
接

管
组

信
达
公
司

西
部
证
券

破
产
重
整

工
作
组

广
发
证
券

招
商
证
券

恒
泰
证
券

金
城
同
达
律
师
事
务
所

中
兴
宇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山
东
省
政
府

中
闻
律
师
事
务
所

深
圳
市
政
府

无

金
杜
律
师
事
务
所

无 无

汉
华
律
师
事
务
所

无

兴
华

中
兴
宇

京
都

立
信
长
江

德
勤
华
永

- - - -

中
审 -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已
完
成

14 23 57 20 74 21 12 19 16 16 9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已
转
让

安
信
证
券

安
信
证
券

齐
鲁
证
券

光
大
证
券

中
投
证
券

信
达
证
券

西
部
证
券

-

广
发
证
券

招
商
证
券

信
泰
证
券

已
受
理

已
受
理

已
终
结

已
终
结

已
终
结

-

已
受
理

已
受
理

- - -

北
京
一
中
院

北
京
二
中
院

济
南
中
院

宁
波
中
院

深
圳
中
院

-

西
安
中
院

大
连
中
院

- - -

20
07
年

9月
7日

20
07
年

9月
7日

20
08
年

1月
15
日

20
07
年

9月
30
日

20
06
年

8月
16
日

-

20
07
年

4月
5日

20
06
年

4月
30
日

- - -

债
务
和
解

无
缺
口

破
产
重
整
模
式

转
为
实
业
公
司

债
务
和
解

转
为
实
业
公
司

被
处
置

证
券
公
司

名
称

处
置
时
间

牵
头
处
置

机
构

营
业
部

数
量

托
管
公
司

行
政
清
理
机
构

（
清
算
组
）

专
项
审
计

机
构

账
户

清
理

第
三
方
存
管

状
态

上
线

家
数

证
券
类
资
产
处
置

状
态

受
让
方

司
法
破
产

状
态

受
理
法
院

公
告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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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已受偿股票价值是指经法院裁定的分配方案中所确定的每股股票价格乘以分配股数。 
            2.结合各公司已实际分配的情况，对受偿预估进行了调整，现数据更符合各公司实际情况。  

业务报表 表五 投保基金公司债权受偿情况

1

2

3

4

6

7

8

9

10

12

13

11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其他

5

德恒证券

恒信证券

中富证券

汉唐证券

大鹏证券

亚洲证券

北方证券

五洲证券

民安证券

甘肃证券

昆仑证券

闽发证券

武汉证券

广东证券

天勤证券

西北证券

华夏证券

兴安证券

河北证券

新疆证券

中关村证券

中科证券

天同证券

天一证券

新华证券

合计

南方证券

16.100

1.718

1.045

20.091

20.249

30.797

11.533

3.120

12.895

 

1.819

2.406

14.951

5.062

21.443

2.349

2.241

21.217

0.319

2.242

4.555

9.972

12.998

11.151

3.511

2.829

252.359

15.580

0.166

0.048

0.307

0.166

 

5.368

2.446

0.393

1.833

 

0.087

0.204

3.922

0.640

3.705

0.084

 

0.349

4.456

0.315

2.236

0.988

3.091

3.209

1.977

1.554

0.039

43.548

6.065

0.065

0.41%

1.66%

29.92%

43.10%

26.51%

12.00%

10.00%

3.71%

12.61%

3.63%

2.32%

63.01%

7.70%

15.05%

3.56%

23.30%

20.00%

100.00%

100.00%

13.50%

15.55%

15.08%

12.31%

10.00%

3.00%

62.00%

0.57%

3.53%

34.89%

53.00%

30.00%

15.00%

15.00%

18.16%

15.00%

5.59%

8.87%

69.27%

18.00%

20.00%

3.56%

35.00%

33.23%

100.00%

100.00%

23.00%

32.95%

25.00%

21.79%

50.00%

8.00%

78.00%

2.81%

29.42%

50.16%

26.51%

8.00%

12.59%

14.21%

4.80%

8.48%

69.27%

15.70%

18.83%

3.56%

30.06%

21.00%

100.00%

100.00%

21.52%

31.00%

24.69%

17.73%

44.28%

1.37%

75.00%

股票1

股票2

股票3

股票4

股票5

股票1

股票2

股票1

股票2

基金

股票1

股票2

股票1

股票2

 18,609,302

 9,408,047

 6,516,319

 9,044,917

 3,428,113

 14,008,381

 7,559,899

 2,708,541

 285,549

 1,186,459

 8,474,964

 32,625,414

 90,406

 348,032

 1.727

 1.472

 1.028

 1.901

 0.533

 3.506

 2.695

 0.290

 0.021

 0.014

 2.048

 3.572

 0.022

 0.038

 18.867

确认债权金额中含有我公司让渡
债权

确认债权金额中含有我公司让渡
债权

确认债权金额中含有我公司让渡
债权

确认债权金额中含有我公司让渡
债权

投保基金公司实际拨付收购资金
及对应申报利息获得100%清偿

代财政部管理的受偿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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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1、统计内容:包括对被处置证券公司的处置工作进展，投保基金筹集、管理和使

用，证券公司分类与上缴基金，发放投保基金，投保基金公司受偿债权等情况。

2、统计范围:2004年以来处置的31家证券公司中，需要由投保基金公司拨付投保

基金弥补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缺口和收购个人债权的被处置证券公司共24家；

南方证券、辽宁证券由人民银行直接拨付再贷款，不由投保基金公司承担；健桥

证券、大通证券、第一证券、巨田证券和中期证券不使用投保基金。因此，本统

计报表所称“全部被处置证券公司”是指与投保基金公司有关的24家被处置证券公

司，不包括南方证券、辽宁证券、健桥证券、大通证券、第一证券、巨田证券和

中期证券。

南方证券处置时使用了15亿元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03年12月25日处置的新华证

券使用了2.596亿元证券市场专项补偿基金。24家之外被处置证券公司的有关统

计数据包含在相关表格“其他”项中供参考。

3、误差:数字采用四舍五入方式计算。由于舍入误差，分类数字之和未必等于总

额数字。

4、金额单位:除非特别指出，金额单位均为亿元人民币。

5、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指经纪业务客户为保证足额交收而在客户证券交易结

算资金专户存入的资金，出售有价证券所得的所有款项（减去经纪佣金和其它正

当费用），持有证券所获得的股息、现金股利、债券利息，上述资金获得的利息。

6、个人债权:指居民以个人名义在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这里特指证券公司，下

同）中开立账户或进行金融产品交易，并有真实资金投入所形成的对金融机构的

债权，不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等开立账户或进行产品

交易所形成的对金融机构的债权。

7、中央收购个人债权:按照《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等有

关政策的规定，收购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款项全部由中央政府负责；收购个

人债权的资金由中央政府负责90%，其余10%由金融机构总部、分支机构、营业

网点所在地省级政府分别筹集，但收购正常经纪业务客户被挪用证券的资金全部

由中央政府负担。这里的中央收购个人债权指的是由中央政府负责出资收购的个

人债权，不含地方政府出资收购的个人债权。

8、承借再贷款:指以投保基金公司名义直接从人民银行承借的用于垫付证券投资

者投保基金初始资金来源的再贷款（包含原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发放的再贷款已

移交投保基金公司部分）。

9、发放投保基金:指投保基金公司直接向被处置证券公司的托管清算机构发放的

投保基金（包含原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发放的再贷款已移交投保基金公司部分）。

10、账户清理：账户清理工作的基本目的是为再贷款申请、第三方存管、资产清收与追

查责任人提供基础，具体清理范围如下：（1）证券公司柜面交易系统内（系统内）开立

的所有账户；（2）证券公司及其关联方在第三方金融机构（系统外）开立的账户；（3）
证券公司在银行、结算公司开立的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专用账户和结算备付金账户。

经纪类账户的清理范围主要包括所有经纪业务客户在系统内开立的资金账户，非经纪

类账户的清理范围包括系统内和系统外开立的资金账户。

11、第三方存管：即银行存管，是建立在客户证券与资金管理严格分离的基础上，遵循

“证券公司管证券，商业银行管资金”的原则，在证券公司与其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之间

建立隔离墙，由证券公司负责客户证券交易、股份管理以及根据证券登记公司的交易结

算数据计算客户的交易买卖差数；商业银行负责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的转账、现金存

取以及证券公司与登记公司和客户之间的资金交收，并负责接受证券公司的指令为客户

支付利息和划拨佣金等。

12、证券类资产处置：指对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或为维持客户证券经纪业务的正常

进行所需的实物资产（具体包括证券营业部、经纪业务部、信息技术部门、清算中心、机

房、运行维护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实物资产及必须的交易席位）的处置。与证券公司

投资银行业务或为保持证券经纪业务正常进行没有直接关系的房产、汽车、商誉、递延资

产、自营证券、自有资产等资产不纳入处置范围。具体范围由清算组确定。

13、受偿债权:指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破产，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行

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使用投保基金收购个

人债权、弥补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缺口后，依法形成的投保基金公司对被处置证券公

司的债权。

南方证券使用15亿财政专项资金，由投保基金公司代位受偿。新华证券使用2.596亿元

证券市场专项补偿基金，由投保基金公司受托代位受偿。

14、债权受偿:指投保基金公司取得被处置证券公司受偿债权后，依法参与被处置证券

公司的破产清算，并参与破产财产分配的行为。

15、统计截止日期: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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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计内容:包括对被处置证券公司的处置工作进展，投保基金筹集、管理和使

用，证券公司分类与上缴基金，发放投保基金，投保基金公司受偿债权等情况。

2、统计范围:2004年以来处置的31家证券公司中，需要由投保基金公司拨付投保

基金弥补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缺口和收购个人债权的被处置证券公司共24家；

南方证券、辽宁证券由人民银行直接拨付再贷款，不由投保基金公司承担；健桥

证券、大通证券、第一证券、巨田证券和中期证券不使用投保基金。因此，本统

计报表所称“全部被处置证券公司”是指与投保基金公司有关的24家被处置证券公

司，不包括南方证券、辽宁证券、健桥证券、大通证券、第一证券、巨田证券和

中期证券。

南方证券处置时使用了15亿元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03年12月25日处置的新华证

券使用了2.596亿元证券市场专项补偿基金。24家之外被处置证券公司的有关统

计数据包含在相关表格“其他”项中供参考。

3、误差:数字采用四舍五入方式计算。由于舍入误差，分类数字之和未必等于总

额数字。

4、金额单位:除非特别指出，金额单位均为亿元人民币。

5、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指经纪业务客户为保证足额交收而在客户证券交易结

算资金专户存入的资金，出售有价证券所得的所有款项（减去经纪佣金和其它正

当费用），持有证券所获得的股息、现金股利、债券利息，上述资金获得的利息。

6、个人债权:指居民以个人名义在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这里特指证券公司，下

同）中开立账户或进行金融产品交易，并有真实资金投入所形成的对金融机构的

债权，不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等开立账户或进行产品

交易所形成的对金融机构的债权。

7、中央收购个人债权:按照《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等有

关政策的规定，收购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款项全部由中央政府负责；收购个

人债权的资金由中央政府负责90%，其余10%由金融机构总部、分支机构、营业

网点所在地省级政府分别筹集，但收购正常经纪业务客户被挪用证券的资金全部

由中央政府负担。这里的中央收购个人债权指的是由中央政府负责出资收购的个

人债权，不含地方政府出资收购的个人债权。

8、承借再贷款:指以投保基金公司名义直接从人民银行承借的用于垫付证券投资

者投保基金初始资金来源的再贷款（包含原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发放的再贷款已

移交投保基金公司部分）。

9、发放投保基金:指投保基金公司直接向被处置证券公司的托管清算机构发放的

投保基金（包含原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发放的再贷款已移交投保基金公司部分）。

10、账户清理：账户清理工作的基本目的是为再贷款申请、第三方存管、资产清收与追

查责任人提供基础，具体清理范围如下：（1）证券公司柜面交易系统内（系统内）开立

的所有账户；（2）证券公司及其关联方在第三方金融机构（系统外）开立的账户；（3）
证券公司在银行、结算公司开立的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专用账户和结算备付金账户。

经纪类账户的清理范围主要包括所有经纪业务客户在系统内开立的资金账户，非经纪

类账户的清理范围包括系统内和系统外开立的资金账户。

11、第三方存管：即银行存管，是建立在客户证券与资金管理严格分离的基础上，遵循

“证券公司管证券，商业银行管资金”的原则，在证券公司与其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之间

建立隔离墙，由证券公司负责客户证券交易、股份管理以及根据证券登记公司的交易结

算数据计算客户的交易买卖差数；商业银行负责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的转账、现金存

取以及证券公司与登记公司和客户之间的资金交收，并负责接受证券公司的指令为客户

支付利息和划拨佣金等。

12、证券类资产处置：指对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或为维持客户证券经纪业务的正常

进行所需的实物资产（具体包括证券营业部、经纪业务部、信息技术部门、清算中心、机

房、运行维护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实物资产及必须的交易席位）的处置。与证券公司

投资银行业务或为保持证券经纪业务正常进行没有直接关系的房产、汽车、商誉、递延资

产、自营证券、自有资产等资产不纳入处置范围。具体范围由清算组确定。

13、受偿债权:指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破产，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行

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使用投保基金收购个

人债权、弥补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缺口后，依法形成的投保基金公司对被处置证券公

司的债权。

南方证券使用15亿财政专项资金，由投保基金公司代位受偿。新华证券使用2.596亿元

证券市场专项补偿基金，由投保基金公司受托代位受偿。

14、债权受偿:指投保基金公司取得被处置证券公司受偿债权后，依法参与被处置证券

公司的破产清算，并参与破产财产分配的行为。

15、统计截止日期: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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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4月9日，印发《投保基金公司关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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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月2日，完成新三板改革专题调查。

1月8日，公司党委印发《投保基金公司关于进一步关心关怀干部身心健

康的实施意见》。

1月24日，北京一中院委托调解工作稳步推进，完成84名投资者共计

1500余万元的赔偿款划付。

二月 2月15日，发布《2018年全国证券市场调查工作获奖名单揭晓》。

2月22日至2月28日，针对科创板配套制度及投资者教育需求开展调查。

三月 3月5日，北京一中院委托调解工作稳步推进，完成43名投资者共计700
余万元的赔偿款划付。

3月8日，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阎庆民赴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

热线职场调研。

3月29日，发布《全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

3月22日，组织召开《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状况白皮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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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赵争平同志来我公司调研指导

科技监管工作。

4月11日至4月25日，开展2018年度证券投资者满意度调查。

4月12日至4月19日，开展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投资者保护状况调查。

4月15日至4月26日，开展市场各主体电话畅通情况调查。

4月19日，与重庆证监局签署《重庆辖区证券公司风险监测和投资者保

护工作合作备忘录》。

4月25日，参加国投资本2018年度股东大会。

4月23日，证监会与高盛亚洲、高华证券等申请人达成行政和解，申请

人向投保基金公司交纳行政和解金共计人民币150,000,000元，由投保基

金公司负责行政和解金的管理工作。

同日，修订并印发《交易结算资金监控系统预警工作管理办法》。

同日，举办“理性投资 共同成长——投资者教育走进江西财经大学”活动。

4月12日，印发《监控系统证券公司接口规范（V1.8.2）》及《附录

（V1.5.4）》，规范科创板数据报送要求。

4月26日至5月8日，组织开展科创板开板相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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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12386热线投诉直转市场经营机构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北

京、上海、广东、深圳、江苏5个辖区。

5月15日，发布2018年度《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状况白皮书》系列

子报告。

同日，组织开展“5.15全国投资者保护日”系列活动。

五月 5月6日，成立投保基金投资者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六月 6月10日，公司党委成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研

究制定《投保基金公司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

开展主题教育各项工作。

6月13日，赴“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与浙江证监局以及北京

一中院、杭州中院一道调研学习“枫桥经验”，并就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

解工作开展座谈。

5月29日，参加百花村2018年度股东大会。

5月31日，完成监控系统科创板资金监控各项准备工作。

6月18日至6月25日，开展投资者对科创板开市预期的专项调查。

6月27日，参加南纺股份2018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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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组织召开“风险监测专家组2019年第1次风险监测研讨会”。
同日，召开“2019年交易结算资金监控系统业务培训会（第1次会议）”。
同日，与深圳证监局签署《深圳辖区证券公司风险监测和投资者保护工

作合作备忘录》。

7月11日，召开科创板投资者状况调查研讨会及证券市场调查业务培训会。

7月12日，举办“认识科创板，投资防风险”首站活动。

7月22日，科创板开市当日同步实现投资者资金安全监控。

7月18日，参加国投资本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7月25日，召开“2019年交易结算资金监控系统业务培训会（第2次会议）”。

7月22日至7月23日，开展科创板开市首日快速调查。

七月 7月，制定《投保基金公司“爱心工程”活动方案》，成立公司“爱心志愿

服务队”并举办“授旗授徽仪式”。

7月26日，举办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法学家下基层”座谈交流研

讨会，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郭锋会长以“证券法修改与投资者保

护的若干问题”为主题进行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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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证监会12386热线历史数据接入中央数据库，并实现增量数据

的定期报送。

8月27日，建成调查评价结果查询模块，在公司官网及投保基金调查

APP同步上线。

8月12日-15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典型评选工作，

对先进典型进行表彰。

八月 8月1日-6日，赴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开展扶贫调研工作。

8月9日，举办“认识科创板，投资防风险”第二站活动。

8月2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办理“雅百特”信息披露违法等三起违法

案件的举报人登记等事宜，“举报奖励”专栏同日于投保基金公司官网

上线。

8月30日，召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疑难问题座谈会，众多知名专

家学者、法院法官、律师参会，证监会法律部、投保局派员到会并听

取意见。

同日，职工之家正式启用，并举行揭牌仪式。

8月30日至9月5日，开展科创板开市首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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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召开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会议，会议增聘多位知名学者、

律师担任调解员，并邀请中国证监会稽查局、法律部、处罚委、投保局、

北京证监局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同日，与江西证监局签署《江西辖区证券公司风险监测和投资者保

护工作合作备忘录》。

同日，参加国投资本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9月26日，参加国投资本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9月27日，发布《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状况白皮书》及上市公司子报告。

九月 9月5日，与上海证监局签署《上海辖区证券公司风险监测和投资者保护

工作合作备忘录》。

十月 10月11日，修订并印发《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监控系统应急方案

（V1.2）》。

9月6日，赴上海金融法院调研科创板投资者保护，并与上海金融法院院

长赵红交流座谈。

10月28日-31日，赴四川凉山州雷波县开展扶贫考察工作。

10月31日，与广东证监局签署《广东辖区证券公司风险监测和投资者保

护工作合作备忘录》。

同日，组织召开“2019年资金安全存管情况通报与形势分析会 暨2019年
第2次证券公司风险监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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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中天国富证券正式接入监控系统。

11月21日，与陕西证监局签署《陕西辖区证券公司风险监测和投资者保

护工作合作备忘录》。

10月31日至11月1日，召开证券市场调查业务培训会。

十一月 11月1日，举办“认识科创板，投资防风险”第三站活动。

11月20日，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阎庆民来我公司指导主题教育

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调研党建工作并听取意见建议。

11月6日至11月9日，开展创业板投资者保护状况调查。

11月8日，组织召开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及非系统风险测算方法研讨会，

邀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证金融研究院等机构专家，最高人民法院

民二庭、上海金融法院、北京一中院等代表性法院，证监会市场部，

金杜、中伦等知名律所，以及兴业证券、万得等市场机构到会研讨。

11月5日，“雅百特”信息披露违法等三起案件的举报人登记期限届满，

本次举报奖励登记工作圆满完成。

同日，召开《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终端信息管理技术规范》座谈会。



12月20日，印发《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监控系统2020年数据报送日历》。

12月23日，沪深300ETF期权上市交易，当日同步实现投资者资金安全监控。

12月12日，组织召开“认识科创板，投资防风险”天津站活动。

同日，与天津证监局签署《天津辖区证券公司风险监测和投资者保 护
工作合作备忘录》。

12月19日，北京市副市长张建东一行就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对我公司进行调研座谈。

12月31日，举办2019年度媒体座谈会。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

台、经济日报、四大证券报等15家合作媒体相关负责人及记者参加会议。

12月24日，组建完成“科创板投资者调查样本库”。

12月30日，就《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证券公司流动性

支持业务规则（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同日，启动2019年度全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状况调查。

十二月 12月2日，召开“统计分析专家组2019年第2次风险监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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